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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9_B3__E4_B8_AD_c122_485695.htm 江平教授对我国法学

理论研究与法律教育的贡献不言而喻，其著作等身更是让人

敬佩不已。对于如何向读者介绍江老，本社总编辑刘桂明先

生的一句话最为贴切生动：“对江老的介绍，再多的文字都

不够，再少的文字都多余。” 江老对律师的情感又何尝不是

如此?语言、文字在江老倾注于律师的感情面前，显得仍然不

够分量。江老关注、关心、呵护律师是在思考与行动中进行

的。 2004年10月23日，他再次应邀出席了“中国律师论坛”

，并在演讲中全面剖析了中国律师当前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

资源。中国律师的环境与资源----江平教授在“第四届中国律

师论坛”上的演讲 能够有机会参加“第四届全国律师论坛”

很高兴，刘桂明总编跟我说希望我来讲一讲，我这个人每次

给律师讲课之前要特别深思，如果让我讲合同法、公司法、

物权法，这个没问题，但是涉及到有关律师业、律师资格、

律师道德、素养这样一些问题我是非常小心的，一方面要看

自己肚子有没有东西，另外要看有没有一吐为快的感觉，如

果觉得有一吐为快的感觉、有激情，就能讲，最后下决心我

还是讲了。 10年内我给律师做过类似的题目，我回顾一下我

可能讲过5次，第一次大概在10年前北京律师协会上，我给律

师讲了“做人与做律师”，后来在《中国律师》杂志上全文

发表了；第二次是在天津，我印象很深，讲的是律师的社会

责任。第三次我认为是给律师发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在

“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上我提出律师要走向政治；第四次



是在北京律师协会讲的，受贺卫方教授的启发，我就讲了像

法学家那样思考；第五次我在上海律师协会讲了律师和诚信

，刘桂明称之为“四面八方说诚信”。今天斗胆地又给大家

选了一个题目，叫律师的环境与资源。我为什么讲这个题目

呢？我是从我们现在的环境、资源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考虑

的，我觉得人认识到环境资源的重要性到现在来说到了一定

的高度，人类要生存，离不开环境，人类要发展离不开资源

，同样律师要发展，如果他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了，它的生存

条件就要出现问题，同样律师发展也需要有更多的资源，没

有资源他也无法向前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我选择这个题目

，和论坛的主题大概有点挂钩，行业的发展与事业的发展，

其实我这个题目更多地是想来思考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律

师的环境和资源。 认识事业的发展从认识环境开始 我有一个

感触，我觉得认识一个自然现象比认识人还是要简单一些。

我们认识别人和认识自己相比，恐怕认识别人比认识自己更

要容易一些。我想认识客观世界和认识主观世界，认识主观

世界难；认识物质世界和认识精神世界，认识精神世界更难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认识我们律师事业的发展首先应从认

识自己开始，如果对自己都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何谈认识

别人，何谈来认识一个客观世界呢？我想起了德国很有名的

一个法学专家叫拉德波拉克，他是德国一个很有名的法理学

家。我们过去很多人爱引用美国律师、美国学者的话，今天

我也引用一段这位德国学者的话，他是这么说的：只有那些

具有内疚之心的法律职业人才能成为好的法律职业人。我很

欣赏这句话，能够成为好的法官或律师，首先要具有一个内

疚之心。内疚之心就是永远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好，永远觉



得自己离社会给自己的目标、历史给自己的责任、当事人赋

予我的期望还有距离。我想，一个法官如果经常有内疚之心

，恐怕这个法官的工作才能够逐渐地趋于完善；如果一个律

师经常有这样的内疚之心才能使自己的工作符合法制的要求

，符合当事人的希望。我觉得如果任何一个职业都要求具有

内疚之心的话，从事法律职业可能更加需要有这样的内疚之

心。内疚之心也就是时刻反省自己，内疚之心就是在晚上睡

觉的时候要扪心自问，我所做的事情，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是

不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今年我74岁，回顾一下这一生，有

时候觉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人应当贵有自知之明。我

说律师是贵在有自知之明，要知道自己有哪些优势，自己有

哪些弱势，自己有哪些优点，自己有哪些缺点，自己要知道

自己作为律师本身会出现哪些职业病，必须看到自己面临的

主观条件和客观形势究竟有哪些是可以达到的，哪些是不能

达到的。在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对主观和客观的认识能够更

切合实际，可以减少不满、牢骚，或者某种行动上的不正常

。 昨天《新安晚报》来采访我，问：现在的律师环境太差了

，有的律师说现在是法外有法，难上加难，您怎么看呢？法

外有法实际上是法外有权，难上加难这是面对现在法制环境

的一种哀叹。一个人拥有巨大权力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利用

自己的权力来玩弄权力，当一个人手中拥有巨大财富的时候

，有的富豪们就会利用他的财富玩弄他的财富。同样也可以

说当一个法律职业人手中拥有法律这个武器的时候，有的人

也会利用法律甚至玩弄法律。因为只有你能很好地懂得法律

，只有你能够很好地掌握法律的时候，法律就不仅仅是你谋

生的工具，可能也是你唯一能够行使的或者利用的权力，我



想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规律。这个问题谁也不要回避，也

不是只对掌权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看到自己拥有

法律专门的知识既是一个优势又是一个危险的东西，优势是

我们取得了这么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不是一般人能够取得的

，在美国要花很多学费才能取得的，律师执业时必须把它赚

回来，这也是正常的。但是一个人花这么大代价所得到的知

识，有这样的权力，有这样的能力，也会来滥用这种东西，

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一位经济学家在谈到法律的时候拍案，

愤怒得很，一是说有些法律是恶法，是欺压老百姓的法；第

二句话说，你们这些搞法律的人是以法谋私。当时我心头一

震，怎么是以法谋私呢？但细细冷静下来看，他的话很有道

理，当权的人以权谋私，有钱的以钱谋私，为什么你手中掌

握法律的法律职业人不会以法谋私，法官为什么不可能以法

谋私呢？律师为什么不能以法谋私呢？甚至像我以法律为职

业来教书的人都可以以法谋私，这个应该说是谁也不能回避

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想要使律师职业的环境更好，要净化

这个环境，首先要认识自己职业的特点。这种职业的特点里

面有我的优势，而世界上往往事物就是这样，优势的一面就

是劣势的一面，你所掌握的享有比别人多的东西恰恰是可能

出问题的地方。 有时我又觉得人有时候很聪明，有时又很愚

蠢。人从猴子变成为人类以后，征服了所有的动物界，可以

把所有的动物残伤，人真成为了世界的主宰，任何其他动物

都可以由人来支配他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到最后我们又认识

到了如果我们把所有其他的动物都消灭后，我们自己也就失

去了生存的环境。人为了要征服敌人也想出各种办法，从生

物武器到原子武器，想方设法地制造出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但到了最后人也意识到了越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到最后消灭

的是他自己，消灭的是整个人类，现在又要禁止这样的一些

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为什么讲这个问题？是要说明人对于

环境和资源的认识确实是经过了一段过程，到现在认识到了

环境的重要。人为了能够生存往往不惜一切地掠夺资源，不

惜一切地来破坏环境，在今天我们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我们

现在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了自然界对人类破坏环境、资源掠夺

的惩罚。在律师业里面是不是也面临着我们对于环境和资源

不给以足够的重视，我们会不会遭到我们的环境和资源的惩

罚？这是需要我们很好思考的问题。人往往是这样，当他为

了要获取某种利益的时候，他急功近利，为了实现自己的利

益，结果他破坏了自身长远的生存条件。 我认为律师业的环

境就是法制环境，只有当法制环境好了，才有律师自己生存

的条件。过去我们长时间里没有律师，上世纪50年代初有律

师，为什么到1957年就没有律师了，为什么到一直1978、1979

年才恢复，为什么我们有22年的时间没有律师呀？因为我们

根本没有法制，所以根本不需要律师。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法

制环境，没有法制的氛围，律师本身就不存在。今天我们有

了自己的法制，有了这样的环境才有了孕育律师的土壤，有

了律师的环境。以前说国家兴、则律师兴或者说律师兴、则

国家兴，今天也可以反过来说，一个律师直接和法制有着最

密切地联系。 构筑良好的环境从自身做起 中国的法制环境究

竟如何？我们可以说律师和法官的看法不一样，法官跟领导

的看法不一样，领导跟学者的看法不一样。对中国法制的现

状如果作一个民意调查的话我想很不一致，有的说中国现在

的法制情况很好，有的说中国的法制情况很糟糕，到底怎么



样？我认为对于法制状况的了解我们得有一个标准，看跟谁

比。跟“文化大革命”来比，那现在我就非常满足。但如果

仅和过去来比，那中国就不能往前看了。也有人和西方发达

国家来比，觉得我们法制建设还差得非常非常远，这个也不

行那个也不行。恐怕也不能一切都拿来跟外国比，有很多东

西没有可比性，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不可比的，本身应具有的

客观标准是应有可比性的。但是我觉得有一条的相比应该是

可以肯定的，法制是上层建筑、法制是民主政治国家的治理

的环境，那至少可以和国家的经济相比，法制发展的程度和

经济发展一致，这不算是过分的要求吧。中国的法制比起经

济发展有很大的差距，经济发展比较快，相应的法制建设较

慢，或者说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地比较快

，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法制建设的发展是滞后的。 另外

，我们也要反思一下，2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一下

中国的法制建设的规律是循的什么规律？我们律师起什么作

用？我认为中国律师的发展无非是循着三种规律在前进

。2003年，吴敬琏先生在法律经济研究所召开年会时说了一

句话，我很受感动，很有感触，他说：“我们这些人在改革

开放的时候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中国只要有了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的问题一切就解决了，但20多年过去后，我们觉

得只有市场经济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一切问题，仅仅有财富

的增加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提出来市场经济有好的市

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在闭幕时我说了一段话，我们

这些搞法律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

经历了20多年法律虚无主义之后，我们认为，只要有法律就

可解决国家治理的问题了，但25年过去了，我们也感觉法律



也有好的也有坏的，法律有善法也有恶法，只有追求法治才

是我们的目标。就像我们不能只看宪法，宪法有好有坏。我

们的律师要懂得中国现在仍然有善法和恶法之分，这是前提

，你要认识到，法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法律本身就不要

太迷信了。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在发展过程中必然是有两个

，一个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有的阻碍了，有的可能限制了剥

夺了老百姓的权利，有的可能给他更大的权利，律师很重要

的一个职责是拿出你的意见，更好地促进法制的发展，更多

地对那些恶法提出意见。在法制环境中“春江水暖鸭先知”

，法律中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需要改进、哪个需要

完善，律师应该先知，法官应该先知，我们这些教授是后知

啊，因为你们从事的是实践工作。如果律师对于中国法制环

境的发展，对这些善法恶法不分，没有敏锐的洞察力，这样

就会使法制的环境恶化，这是你的责任。第二个，我提出中

国的法律制度的发展、法制建设发展的第二个现象就是中国

法制的完善既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种促进，也有自下而上的

推动。比如把“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最后还是“上面”同

意写进去了，没有“上面”的首肯，我们有一些东西做不了

，但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自下而上，而自下而上的推动往往

与社会的舆论、社会、报纸、学者、律师的推动分不开。孙

志刚的案件促进了我们人权的发展，我们把国务院1982年的

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这就促进了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

法了，这也是大家努力推动的结果。天安门自焚的案件、搬

迁不合理的补偿，农村土地低价的补偿，那也是在大家的推

动之下，使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补偿趋于合理。在某种意

义上来说，中国法制的发展更多的是需要自下而上的推动，



只有形成了民众的力量，社会的舆论、专家的支持和实际工

作者的推动才可以。我们知道孙志刚案件是三个博士生上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审查宪法的权力

。人大常委会权力比较多，是不是专门来搞这个？不是，那

至少已经有人提出了。河南的“种子案件”，我记得报上写

了5个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我想，好啊，律师终于敢向

常委会提出意见了。这个没有什么判例，这个是对的，我们

要搞清楚：到底法院的判决是依据种子法还是河南的种子条

例，究竟哪个大？这个律师本身就有完善我们国家法制环境

的敏感性和责任感，他觉得虽然这个跟自己具体办案这个业

务没有关系，自己也不是办种子案件的律师，但他认为这个

问题是我们完善国家法制环境不可缺的东西，他就是有这个

责任感。如果有更多的这样的责任感，律师的职业环境就能

好了。第三个，我认为从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的情况法制发

展的进程来看，可以得出第三条规律也好，就是中国的法制

建设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笔直前进的，也许是进两步退一

步，也许是进一步退两步。有前进有后退，但是总的来说还

是在前进，但愿中国的法制建设是进两步退一步，而不是进

一步退两步。我们要尽量争取多进几步少退一步，而多进几

步少退一步是谁的责任呢？不仅是我的责任，也不仅是你的

责任，也可能是很多从事法律职业者的责任。每个律师都要

思考，究竟我们国家法制建设哪些地方是进哪些地方是退。

物质上的现代化我们可以列举许多条，具体化起来，有人问

我，中国的法制化、民主化究竟有没有标准，您能不能列出

五条、十条标准。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恐怕让我列出五条

、六条标准都很难。司法独立是不是标准？新闻自由是不是



标准？民主选举到底如何算标准？党政关系到什么情况下算

实现法制？别说有的是禁区就算是探讨探讨都很难说，但我

们搞法律的就要谈这个问题。有的人问我中国到底哪一年能

实现法制化，我说不出来。作为法律职业人我们就尽量使得

中国现代的法制进得更多一点，退得尽量少一点，一点不退

不太可能，因为事物在变化，领导人在变化，这种东西很自

然，人生都有进有退，有顺利有逆境，不能要求一个国家一

个党任何事情都一帆风顺。但我们要认认真真地来分析，这

是律师理性的责任，如果没有理性的责任，天天就是挣钱，

埋怨法制环境太差就不对了。 根据这三条我就得出一个想法

，计划经济的时候，陈毅同志说了一个鸟笼经济，计划经济

就是一个鸟笼经济，这个鸟笼如何做得大一点，今天我们搞

市场经济是不是就不是一个鸟笼？不对，凡是由国家控制的

都有鸟笼，无非是鸟笼的大小。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法制

也是一个“鸟笼”，有些允许你做，有些不允许你做，任何

国家任何社会法律就是有禁止的、有许可的，社会的自由就

是要有限度的。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有一些律师一方面

在促进法制环境的改善，另外一方面又在破坏这个法制环境

。究竟是法官来埋怨律师行贿呢？还是律师埋怨法院接受贿

赂呢？昨天的记者还问我这个问题，说现在的律师不得已呀

，环境这么恶劣，律师要解决当事人的问题，只有靠关系靠

钱。我说这是饮鸩止渴，律师是自己来破坏自己的环境，哪

个地方说你要靠关系和钱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现在的情

况来看，在我们的法制环境里面，应该说，一个是这种双重

的人格；一个就是我们在法制的环境里面我们对于他自己本

身的一种破坏。我为什么老有这种感觉呢？最近看了些报纸



我也很受感触，过去我们常常讲，中国这些年的政治运动造

就了人的双重人格，说得一套做起来又是一套。最近报上登

了河北省的破案大王，公安部门一直表彰的最好的破案人员

被抓起来了，他破案率的确很高，但刑讯逼供的残忍实在是

灭绝人性。昨天看到一本杂志介绍，湖北的一个县委书记一

直以清廉为名，人家送五六万元他都主动交，现在却查出他

是当地最大的腐败者。律师有没有双重人格？一方面大喊中

国的法制有很多问题，环境很差，一方面又拿钱来为自己开

路。你如果真的是中国法制的捍卫者，那我至少可以说有些

东西你可以不做吧。越是懂得法律的人越懂得如何来钻法律

的空子，越懂得如何来规避法律，甚至越懂得如何用法律来

犯罪。香港一个大富豪死后应交遗产税，通过律师做了十几

个信托文件后一分钱也不用交税，听说一二审香港政府胜诉

，到三审时香港政府败诉，理由是什么？这个律师所做的法

律文件没有一个违法的。我讲这个例子，拿香港的例子来说

，在香港的情况，我想这个律师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律师，

别人做不出来，他可以做，做完之后法律上都合法，政府还

败诉了，他胜诉了。当然，这个例子拿到中国来说他就是违

法的行为。 从市场资源来说，资源无非就是需求的关系和竞

争的关系，或者说是一个公平交易的关系。香港的郎先平教

授对中国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说法像是在中国投入一块巨大

的石头。当时有些杂志希望我向法律界发表看法，我说不发

表，因为法律只有一个标准即使不是公平交易，是不合法交

易，没有违法，合乎公平交易，非说这是国有资产流失，这

是不行的，法律的标准无非是一个合法不合法，公平不公平

。 挖掘资源从提升竞争力做起资源是一个紧缺的东西，我个



人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中国律师的资源市场有可开发的一

面，但是又不是有很大的开发前途。不能像汤捷律师所说的

，美国有百万个律师，个人去理财也好，办护照也好，买房

子也好，都通过律师。国情不一样也好，经济发展的程度不

一样也好，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也很大。经济不发达，收入有

限，我请律师来代办还不如自己跑，可以省钱呀。中国律师

现在面临的恐怕不仅仅是资源如何紧缺，而是开发不出更多

新的资源，如果有的话也需要更特别的条件。这就像股市一

样，如果你老在里面开发不出新的东西，又有更多的股票上

市，国有股再一流通，买股票的股民就那么一点，那你就更

麻烦了，你会摧毁这个股市了。 那么从总的情况来说，现在

也很不乐观，现在要统计一年有多少法律专业学生毕业，中

国应该算是更大的了。而就业情况怎么样呢？也不乐观，现

在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有的是，学法律专业找不到工作的

有的是，能够考上司法考试的有多少？就算8％、10％，如果

每年都考，每年20万个人录取10％，每年有2万人司法考试合

格， 10年过后就是20万呀 ，这些人去哪儿？无非是到法院、

到检察院、当律师。由于法院、检察院有编制为限，所以将

来司法考试的唯一出路最自由的就是进入律师。律师少就有

少的问题，但律师多的话也会有问题。 律师少了不存在生存

的问题，可是多了就面临生存的问题了，靠什么吃饭呀？生

存的问题可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呀！如果律师吃饭都吃不饱，

那就要为生存而斗争的话这是很可怕的。社会一旦到了为生

存而斗争的时候，那就会出现不择手段。律师里面如果出现

不择手段的竞争那就很可怕。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环境

也可能造成律师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律师



又会出现双重人格，这个双重人格是什么？这个双重人格就

是当律师争取客户的时候可以承诺得漂漂亮亮，一旦将案子

争取过来后，就不认真对待了。昨天我看到杂志了上刊登的

北京律师协会的调查，现在的社会也好，客户也好，对律师

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恐怕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我在国际

仲裁中就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双方当事人可

以和解的，但当事人调解时律师主张一定要争到底，说调解

不如打官司，结果本来可以不打的现在要打，本来可以小打

的现在要大打。 这就像掠夺性地开发资源一样，自然资源是

不可再生，客户的资源是可以再生的，如果你对客户好，那

么客户可能很信任你，但是如果你一次性使用完了以后他就

不可再生了。这个现象需要很好地解决。在资源争夺战里面

我们权且不说介绍的费用怎么办，到底是佣金还是回扣、到

底哪个是合法？美国有一个判例，说如果一个人给另外一个

人钱是劳务报酬就是合法的，如果是机会报酬那就是贿赂。

今天我们还没有清算这个问题。 我认为现在资源方面面临着

竞争的危机和信用的危机，如果我们在律师业面临着客户资

源的竞争力下降了、客户的信任度下降了，这是很可怕的。

吴敬琏说最近世界排名榜里说，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了。市场

经济里面就是看竞争力，国际市场是看竞争力，律师业也是

看竞争力。老的律师在过去很不错，如果你竞争力下降也不

行，现在有的老律师都不办案子了，我看是你退化了，你竞

争力越来越弱了。一个法官不办案子，一个教授不讲课，一

个律师自己不干，就靠老本的话，你有多大的竞争力，你能

坚持多久？ 律师的资源问题面临竞争危机和信用危机两大危



机。第一，律师只有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才能够在市场里面拿

到更好的资源、更好的客户；第二，律师对待客户一定要讲

诚信。这是我在上海专门讲的，失去诚信失去了客户你等于

失去了你的基础，你靠什么来赢得客户，只有靠你的敬业精

神。不敬业天天忙于拉关系，不去读书，也不去研究这些问

题，你有多大竞争力呀？就靠吃喝玩乐你有竞争力吗？ 正好

到了12点，就讲到这里，就作为对大家的赠言。还是这句话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就想到这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